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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经验及其现实价值 

董跃

    【摘要】 

    当今我国创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除了总结现有经验，参照国外有益做法外，还应当以史为鉴，撷其

精华，充分借鉴我国民国时期完善这一方面立法上的经验。特别是民国历届政府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在应

试免试资格、司法考试内容方式、典试委员会组成等方面的规定，都已臻于成熟，而这几方面也恰是今日

立法的焦点所在。将其加以整理评析，对今日的司法考试制度改革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民国司法考试制度；应试免试资格；司法考试内容方式；典试委员会组成 

    我国实行统一司法考试的决定业已公告，但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法尚在拟订之中。司法界、学界言

及此事，多从两处着眼：一是全面总结过去十余年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资格考试的经验；二是借鉴国

外有益做法。此二端自是立法 

    当务之急。然而我国近代法制史上，民国历届政府的司法考试制度的相关立法也走过了一条从发轫至

成熟的道路。其成败利弊，皆已留痕汗青。因此对民国政府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经验进行整理评析，既可

丰富法律史相关分支之体系，又可温故知新，以史为鉴，撷其精华，对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拟订有所裨

益。 

    从立法史来看，民国司法考试制度走过了一条曲折反复、不断完善的历程。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立法

有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法官考试令草案》及《律师法草案》，北京政府时期的1912年《律师暂行章

程》、《律师考试令》、《律师考试规则》及《甄拔律师委员会章程》，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1926年
《法官考试条例》。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1927年《律师章程》、1930年《考试法施行细则》、《高等考

试司法官律师考试条例》及《法官初试暂行条例》等。后期的1941年《律师法》、1945年修订后的《律

师法》和1942年《专业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等。 

    其中，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30年12月27日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颁行的《高等考试司法官律师考试条

例》。该条例名义上为司法官与律师两类人员的考试法规，但通篇绝大多数均规定司法官考试问题。仅在

第9条第2款提及：“有司法官初试及格证书者，得依法充任律师。”结合该法的其他一些规定——将司法

官考试分为初试、再试两步，初试合格者，欲充当司法官，还需进行学习，学习期满后进行复试，复试合

格者经简拔，方可充任司法官——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考试院立法者，已经产生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三种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合而为一的设想，并将其付诸实施。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改革并

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通览这三十余年十余部与司法考试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的内容，不难发现，当年的一些争议颇

大、变更不断的焦点也恰是今日理论界实务界的聚讼之处，如报考人员及免试人员的资格限制、考试管理

机构的设置和考试的内容形式等等。下面本文就对这些方面一一加以评介分析。 

    

    一、应试资格 

    民国司法考试立法对于充任司法官、律师的人员，无论是在需要考试的时代抑或只需通过甄拔的时

代，无论是须考试者抑或可免试者，有一点资格要求始终如一，从未动摇，即必须在高等院校法科专业进

行过系统法学学习者。对于这一问题，当时有两种迥异的呼声。第一种观点认为民国初行西方法制，法律



学科尚处方兴未艾阶段，法政人才亦是稀缺资源，故而应将门槛放低，允许各类人才报考。第二种则截然

相反，认为现有尺度仍嫌过宽，因为当时“法政之学”不仅包括法学、政治学，还涵盖经济学等；对此学

科问题，民初学者王锡銮曾撰文表示疑义：“夫政治与法律，虽不同科，相去尚不甚远；单纯习经济科

者，与法律学不相联系属，当然不能入司法一途。”①从民国后期相关立法来看，显然是后一种观点占了

了上风。自1930年《高等考试司法官律师考试条例》开始，应司法考试者的专业背景即被明确限定在

“法律、政治学科”，而其他与法学关系相对较远的学科不再被涵盖其中。 

    除了始终坚持严格的专业背景要求外，民国政府完善应试资格的动态变化主要呈现为由宽到严，由重

学历到重经历。由宽到严体现在几个方面，除了学科背景外，主要是体现在学历上。最初在1912年的

《律师暂行章程》中规定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法政之学教育，即可获得律师考试（免试）资格。而对于教育

机构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该章程承认的教育机构包括中国的国立、公立、私立大学或专门学校，外国

的大学或专门学校，范围十分广泛。结果使一些不具备法律素质甚而并未受过真正高等教育者，也可滥竽

充数，混迹于司法队伍。之后1916年、1921年先后修订的《律师暂行章程》中，对1912年章程的资格条

件已做了多处限制，如在公立、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前面加上“司法部、教育部认可”的前提；对国外大

学毕业者，必须同时获得中国驻该国公使馆或留学生监督处证明书。而1930年《高等考试司法官律师考

试条例》中对于同等学历者，还要求必须先通过“检定考试”。可见此时的要求已经非常缜密严谨，顾及

到各个方面，使那些在学历上名不符实之徒失去了钻营的机会。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其他诸如学习成绩、外语水平方面的限制。如1921年的《律师暂行章程》及

《甄拔律师委员会章程》就要求欲申请免试者需在所在学校取得优良成绩；无论在国内外哪类大学学习，

至少掌握一门外语。 

    资格限定的另一大变化即由重学历到重经历。就其表现而言，历届政府的司法考试相关立法中，无论

是考试资格还是免试资格，主要限于三个方面：正式学历者；从事法律学科的教学者；具有一定司法工作

经历者。具备其中条件之一者，或兼具交叉条件者，即可获取考试资格，或者免试而直接获得律师资格。

在这三项条件中，第一项条件，即经过学校教育获取正式学历者，一直被视为获取律师资格的“正途”，

受到特别的重视。②但是法律职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单纯的通过学校教育，没有对社会的深入了解，没

有对诉讼程序的切实体验，仍不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素质。因而改变司法考试资格方面单纯重学历、轻经

历的传统，成为民国时期改革司法考试制度的重要方面。南京政府自20世纪30年代始的一系列立法活

动，对应试资格作了一定的修改。在1930年《高等考试司法官司律师考试条例》中，增加对应试者实践

资格的认可，如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确有法律专门学术技能或著作、经审查及格者。”第五款规定：

“曾任司法机关委任官及与委任官相当职务三年以上者。” 

    相形之下，我国现已中止的三种分立的司法考试比民国时期对应试者资格的要求要宽松的多。不仅非

法学学科毕业者可以报名，甚至大专生，也可以参加考试，而且一些司法机构人员仅是通过一些走过场的

函授、培训拿到了“文凭”，其中有很多还是教育部不认可的，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应试。如果说，在三项

考试发轫之时，我国法学人才尚属稀缺状况，与民初仿佛，故行此标准，广纳各界精英入行，情有可原。

但是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特别是“依法治国”精神入宪五年有余，我国法治建设早已一阳来复，达到前

所未有之繁荣阶段，每年都能培养出上万名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人才的今天，还将门槛放得如此之

低，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思索了。 

    

    二、免试检核资格 

    与考试选拔平行的一项制度即免试检核，其资格的变革趋势与应试资格相同，也是从宽到严、从重学

历到重经历。在民初之时，凭学历即可免试取得律师资格，但在1941年、1945年《律师法》中就取消单

纯以学历获取律师资格的规定。再有就是对于司法行政人员经历的排除。北洋政府及初期的南京政府司法

考试立法都规定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担任司法行政职务者给予甄拔资格，但是事实上司法行政人员属行政

系统，在职业素质上侧重于行政，而非法律。南京政府后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在1941年《律师

法》中不再规定司法行政人员可以免试获取律师资格，而将由于职业原因免试获得律师资格的范围限定于

法官、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有效的保证了律师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 

    对于从事法学教育人员，对其免试资格的限制也是日趋严格，一是抬高学校的级别，免试者必须是国

立大学或司法部、教育部认可的公、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的教师；二是限制教授的专业，如1933年修改

后的《甄拔律师委员会章程》规定教师免试者“所讲课程限于民、刑事法律；若所讲课程为其他课目，仍

不具备甄拔资格。”三是限制授课期限，如1912年《律师暂行章程》规定讲授《律师考试章程》内主要

科目之一满一年者，均可免试，径自取得律师资格。而1921年、1923年的章程中则都规定授课期限须满



五年。 

    免试资格之范围，貌似不属司法考试立法的直接内容，实际却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现在对于

统一司法资格的免试授予范围的确定，想必是令立法者头痛的难题。从这次新修订的《法官法》、《检察

官法》中增加关于从业经历年限的要求这一立法倾向来看，以往在授予律师资格问题上对法学硕、博士的

“优惠”显然也不合时宜。而授予那些资历深厚、学理精深、成绩卓著的法官、检察官以统一司法资格亦

应当是顺理成章之事。西法暂且不论，单是与民国相比，我国在这一领域仍是空白。促进法律职业的独立

化、统一化、流动化，并不是单纯鼓励高素质人才从学界与律师界流向司法界，同样也应支持相反的流

动。 

    

    三、试题科目与形式 

    在司法考试科目的设置上民国立法还呈现以下几个变化趋势：第一，注重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相配合，

要求应试者须具有国民党政权的所谓“政治素质”。如1926年《法官考试条例》笔试科目开篇即是“三

民主义”与“五权宪法”。1930年《高等考试司法律师考试条例》规定初试之第一试科目也包括“党

义”，其内容有“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及决议案”四项。

第二，注重对于行政办公能力的考察。在1926年《法官考试条例》中，设有“拟公判请求书”、“民刑

事判决书”、“公文程式”三项对法官文书写作的考核科目。此后1930年考试条例设立的合二为一的考

试科目中，也有“公文”这一科目。第三，注重对应考人社会经验的考察。一般以面试的形式进行，科目

的名称被称为“普通社会状况”或“应考人经验”。第四，全方面考察应试人，科目设置涵盖面广。我国

自古有重文传统，而司法官、律师又需有很强的书面表达能力以应对诉讼中的文书往来。故而“国文”一

项始终是民国司法考试的必设科目，只不过民国前期大多以文书写作为考核形式。后期南京政府又增设了

“论文”一项，以专门考察应试者的国文功底及逻辑思维。外语也一直是重要的考核内容。此外，民国时

期的司法考试立法还设立过诸如“宪法史”、“行政史”一类的科目，增强对应试者背景知识的考察。 

    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1930年考试条例的“再试”条文。国内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在资格考试方面区别

等级，使律师与司法官在与职业相关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方面的不同演绎为资格上优劣等级，不仅不能实际

反映两种职业的区别，也不符合民国法律本身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原则。③这种观点实有一叶障目之嫌。

根据1930年《高等考试司法官律师考试》第十六条规定：“再试及格者，授予再次及格证书，依法任

用”，实际上通过学习、复试者获得的就已不再是司法官资格，而是正式的任命！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

立法者的深意：恰是出于对律师和司法官知识结构以及能力的不同要求，才须将司法考试分为“初试”、

“再试”。初试及格证书是资格证书，在这一基础上，人员进行分流，欲充任律师者，应依律师有关法律

申请律师执业；而欲做司法官之人则必须再经过特别针对这一职业的学习、考试，以期达到对司法官更为

复杂的要求。 

    由是观之，我国现有的律考科目设置经过十几年的锤炼已日臻完善，颇富形式主义的初任检察官、法

官考试虽侧重不同，也有可取之处，我们不应简单的将三种考试的科目拼凑到一起便万事大吉了。参考民

国时的立法经验，增设对于政治素养、文书写作、专业外语的考试是必要的。尤其是入世在即，我国法律

体系必将与国际接轨，因而恢复2000年律考中已删去的外语考核更是大势所趋，而且还应当逐步增大比

例，并向专业外语倾斜。对于法官、检察官的任用选拔，仿效1930年条例，由司法机关按组织人事程序

在有统一司法资格的人员中组织再学习和二次考试也是有必要的。至于面试的设置，亦应有所考虑，可先

在选拔司法人员的二次考试中设置，再逐步推广到资格考试中。 

    

    四、典试委员会组成 

    民国武汉、南京政府管理司法考试的专门机构——典试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一般来自两个方面：司法

界和理论界，由高级司法行政官员、资深司法官与学界专家组成。纵览国民党政权在这一方面的立法，可

以发现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对委员会的重视程度加强。主要表现在对典试委员会委员长的任用上。广州、

武汉政府时期，委员长是由司法行政委员会遴选，呈报国民政府简派，人事权实际是在司法行政委员会手

中。南京政府时期，典试委员长是由“国民政府特派”，人事权收回到了最高行政机关手中，无形中抬高

了典试委员会的地位，也表现了国民政府对委员会的重视。二是学界人士在委员会中的地位升高。在广

州、武汉政府的立法中，司法行政委员会、大理院、检察厅的官员是主要的候选对象，而对学界人士只是

含糊的称之为“具有相当法律学识人员”，并且是放在类似于补阙的位置上。而在南京政府时期，则明确

称学界人士为“富有法律学识、及经验之专家”，在法条中将其放在了与“曾任或现任简任法官及司法行



政人员”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显示出南京政府对于法学界人士在司法考试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重视。 

    我国以往的司法考试体制是三家分立，现在欲三考合一，依照前人的经验，三家联合成立统一的司法

考试管理机构势在必然。而且利用这次改革，应当大量吸纳法学界成就斐然、德高望重的专家，以保证考

试命题的学理水平。同时，也可以更好的使司法实践与法律高等教育相结合。 

    

    此次统一司法考试改革，在引起巨大震动与反响的同时，有人提出，这意味着司法界与学术界的新一

轮“权力划分”。此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未免将问题尖锐化了。司法界与学界应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

关系，正所谓“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次改革，恰是两界弭平鸿沟、相互接轨的最有利时机。本文回

顾历史，摘章寻句，点评古今，也是意欲为此次改革略尽绵薄之力。深望未来的统一司法考试能博稽古

今，汇通中西，在律师考试已取得的辉煌成就基础上，更上层楼。笔者于此馨香祝之矣。 

    

    

    【注释】 

    ①王锡銮：“对于<法院编制法施行法>（草案）之商榷”，载《民国经世文新编•法制二》，台湾文星

书店1962年。 

    ②③徐家力：《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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